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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2.10.26 15:44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98 年 01 月 23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09 月 23 日

發文字號： 環署土字第1111119600號令

法規體系： 環境管理/土壤及地下水

立法理由： 中華民國111年9月23日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pdf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1日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odt
中華民國98年1月23日訂定總說明及逐點說明.odt

圖表附件： 附件一 污染土壤處置計畫書.pdf
附件二 污染控制（整治）計畫執行進度報告撰寫指引.pdf
附件三 核定整治目標內容定期確認報告撰寫內容項目.pdf

一、為推動、監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並使個案審查與驗證程序

    一致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改善工作執行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

    ），審查控制計畫、整治計畫及其他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以下簡稱本法）所提出之相關計畫，並包含相關計畫執行監督、驗證

    查核及其他推動污染改善工作之事項。

三、推動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相關單位、專家及學者遴聘之，其

    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二。

    前項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其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委員均為無給職。

    推動小組之會議視業務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個案特性及需要，邀請其他環保相關

    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機關代表參與推動小組會議。

四、控制、整治計畫提出者應依本署訂定之撰寫指引提出計畫書，並檢附

    應備書件。

    經確認相關計畫之內容符合撰寫指引及格式規定者，推動小組應即進

    行審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依審查結果，限期命補正，

    總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補正時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計畫書後九十日內作成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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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有特殊情形者，得視實際狀況延長審查期限。

    第二項審查之作業原則如下：

（一）委員之審查意見須於第一次審查會議時，以出席會議或書面方式完

      整提出。後續複審作業應以計畫提出者依前次審查意見修訂之內容

      ，或新增之其他內容為審查範圍。

（二）計畫提出者提出之控制或整治目標低於監測標準，或屬其他經推動

      小組同意之項目與濃度者，推動小組得就場址特性與污染情形，於

      審查結論納入得免除執行場址解除列管後之持續定期監測計畫（以

      下簡稱解列後監測計畫）之條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核定控制、整治計畫時，得將計畫摘要

    、審查過程中重要決議事項、條件及審查結論併入控制、整治計畫核

    定函。

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要求整治計畫

    實施者提出風險管理方式及控制計畫之場址，於整治作業完成後，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解除整治場址列管前，應依實際整治狀況，提

    出修正之風險管理方式及控制計畫。

    前項修正之風險管理方式及控制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

    查同意後，始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解除整治場址列管。

六、採土壤離場處理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應提出土壤離場之處理方

    式及設施、管制措施及污染土壤處置計畫書（附件一），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後據以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控制、整治計畫時，清運者與處理者

    尚未確定者，應要求計畫提出者於污染土壤開始清運前，提送完整資

    料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控制、整治計畫變更後始可執

    行。

    計畫提出者依前項規定提送之完整資料未涉及控制、整治計畫變更者

    ，得於污染土壤處置計畫書之變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後執行污染土壤清運。

六之一、控制、整治計畫涉及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

        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所定審查、許可或同意等相關

        作業，計畫提出者得依規定檢附各項文件或資料，與控制、整治

        計畫併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各環保機關得依其案

        件特性與作業方式進行分工及審議。其併行審查之作業原則如下

        ：

    （一）污染場址改善所產生之水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

          審查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免申請或變更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畫、許可證（文件）。

    （二）污染場址屬水污染防治法之營建工地，改善期間規劃之逕流廢

          水削減措施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九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免依第十條規定提逕流廢水削減計畫。但

          施工期間之維護及廢水排放仍應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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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控制、整治計畫提出者，同時為營運中應檢具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以下簡稱廢清書）之列管事業，其控制、整治計畫已依本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送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含污染土

          壤處置計畫書），得依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免辦理廢清書變更。

    （四）控制、整治計畫提出者，其改善製程屬本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公告之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及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公告之燃料應申請許可證之固定污染源，應依固定污

          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檢附相關文件

          或資料併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五）控制、整治計畫中運作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應依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辦理，併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推動小組審查計畫書時，得配合綠

        色及永續整治推動，請計畫提出者，進行環境永續指標定量與最

        佳管理措施定性評估及評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可行性，納入控

        制、整治計畫。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核定之計畫，定期監督執行狀況，並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定期審查污染控制（整治）計畫執行進度報告（至少每半年一次）

      ，以瞭解污染場址改善工作執行進度與概況。污染控制（整治）計

      畫執行進度報告撰寫指引如附件二。

（二）定期進行現場監督查核（至少每二個月一次），以確實掌握污染改

      善工作執行情況。查核項目除依核定計畫主要工作項目預定執行內

      容及期程進場查核外，有關計畫重要施工進度，如整治設備安裝、

      土壤開挖移除及其他應列為查核事項者均為重要查核點。

（三）進行採樣監督，其方式應配合污染改善區域、污染改善工法、污染

      物種類與污染改善施作期程等，規劃適當採樣監測地點、數量、頻

      率及檢測項目。

（四）針對整治執行成效有疑慮之污染場址，參照本署污染場址最佳管理

      措施檢核程序，組成檢核小組，辦理書面與現場最佳管理措施之檢

      核作業。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後發現污染場址之污染改善工作進度

    延宕、未依預定期程執行工作項目時，得視為未依所核定之計畫書內

    容執行。

九、控制或整治計畫內容需變更者，應依第四點規定重新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據以實施。

十、整治場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以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

    評估結果訂定整治目標者，中央主管機關於整治場址解除列管後應定

    期辦理核定整治目標內容確認之查核作業，至解除控制場址列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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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

    前項查核作業之頻率，於整治場址解除列管後二年內應至少每年辦理

    一次，之後再視場址情況調整頻率。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核定整治目標之查核應會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核定整治目標內容確認之查核作業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由中央主管機關於辦理查核作業前通知風險管理方式及控制計畫實

      施者，計畫實施者於收到通知後三個月內提出核定整治目標內容定

      期確認報告以供查核，報告內容應依附件三規定撰寫。

（二）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查核作業時，得召開審查會議審查核定整治目標

      內容定期確認報告，做成審查結論，必要時得至現場進行查核。

（三）前款審查結論如有場址狀況不符合整治目標或風險評估核定時之標

      準或條件者，或風險管理方式未能達到預定成效，各級主管機關應

      命計畫實施者修正風險管理方式及控制計畫書內容，達到場址風險

      評估結果可符合原核定之標準及條件。

十一、控制、整治計畫提出者於場址污染改善或整治工作完成，依自行驗

      證計畫進行驗證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再執行驗證查核

      ，確認其污染物濃度低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或整治目標時

      ，依本法公告解除場址之列管。

      依第四點第四項第二款於審查結論納入得免除執行解列後監測計畫

      條件之控制、整治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驗證查核結

      果符合該條件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免除執行

      解列後監測計畫。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依本法所為之審查核定事項，於必要時得邀請

      專家、學者召開諮詢會議。

十三、主管機關為執行依本法所提出控制、整治計畫以外之相關計畫及其

      他推動污染改善工作事項之審查，準用第四點規定辦理。


